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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朱嘉达

“来，你笑一笑给大家看看。”
黄成革站在课堂里随意选择一位服刑人员，请他笑一笑。

被选中的人，酝酿了半天，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自己这般别
扭，反倒逗笑了其他学员。

“记住这一刻你的笑容。以后要记住，曾经再大的困难，也
没让你忘记笑容。”这就是黄成革给每批新入监服刑人员上的
第一堂课——学会笑。

黄成革是省金华监狱二监区的一名普通民警。47岁的他
曾是一名老师，13年前加入省金华监狱后，就一直从事服刑人
员入监教育。如今，他的“笑”教育和背后包含的对入监教育的
坚守，以及因坚守而炼成的读心术，令不少服刑人员视他为知
心人，也让他成为监狱里的传奇式人物。

用“笑”教育让服刑人员重新快乐起来
把“学会笑”作为服刑人员入监的重要一课，黄成革已坚持

了好几年。而他对“笑”教育的执着，源于曾经管教过的一名服
刑人员小李（化名）。

小李刚入监时给黄成革留下很深的印象。来自贵州的小李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嘴角还有两个酒窝。在他的课上，小李的笑
容不时出现。入监教育结束后，小李被分流到其他监区服刑。

再见小李已经是一年后。“怎么？那么久没见面，也不朝我
笑一下？”黄成革开玩笑地说。可小李憋了半天，只挤出一个僵
硬的笑容。黄成革第一感觉：他变了，原来迷人的笑眼不见

了。“连笑都不会，说明他在改造中遇到困难了。”多年的教育经
验让他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于是，黄成革开始关注小李。他向管教民警、同犯了解情
况后，得知了这么一个状况：每次小李和同犯发生矛盾都是在
会见日。原来，入狱一年时间里，没有人来会见过小李。于是，
每次看到其他服刑人员同家人会见回来后露出的笑容，小李是
又羡慕又嫉妒。可小李不懂该如何发泄这种不良情绪，只能以
与同犯发生口角等不友好的形式进行宣泄。久而久之，其他服
刑人员慢慢远离小李，小李连朋友都没有了。这叫越来越孤僻
的小李如何笑得出来？

“想妈妈了吧？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也许她正等着
呢！”黄成革告诉小李，自己的感受如果不表达出来，别人是不会
懂的。要正视自己的情绪，也要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在一次亲情电话后，小李久违的笑容终于回来了。电话那
头，母亲告诉小李，一直没来见他是因为心里有愧。最终，两人
在电话里消除了隔阂，约定了会见的时间。

看着小李的笑容，黄成革深有感触。“有热情才能感动人，
才能真正走进服刑人员的心里。”黄成革说，喜欢看到服刑人员
在自己的帮助下，重新快乐起来的样子。正因如此，他才坚持
把“笑”作为入监教育的重要一课，“每位服刑人员都是带着对
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恐惧和对此前的悔恨走进来的。我就想
通过教会他们用积极的心态看待未知的事情，用正确的办法解
决困难，重新寻找到希望，从而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用真心换人心练就“读心术”
除了“笑”教育，黄成革让不少人佩服的，还有他13年入监

教育积淀而成的读心术。
“对待服刑人员，要对症下药，他不懂什么，你就跟他说什

么。”在黄成革看来，没有冥顽不灵的服刑人员，只有需要点拨
的迷途人。他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一名“社会老大”虎子（化名）进入省金华监狱服
刑。改造期间，无论民警怎么与他沟通，他都是不理不睬。黄
成革知道后，并不急着找他谈话，而是观察这名“老大”的日常
作息，终于在会见人信息上找到了突破口。

黄成革发现，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经常来见虎子，可虎
子就是不见。一番交谈后，黄成革询问他不会见姑娘的原因。

“我不知道她究竟看上我哪点了！”
虎子的一句话让黄成革意识到，原来虎子正困惑于爱情

中。于是，黄成革开始找虎子谈心，通过自己的个人经验，给虎
子好好上了一堂“什么是爱情”的课程。打这以后，天不怕地不

怕的虎子把黄成革当成了知心人，改造中遇到什么困惑，都会
主动找黄成革说说。

类似这样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服刑人员内心最需要的
东西，黄成革很是拿手。监狱每年新入监数千人，黄成革几乎
和每位服刑人员都打过交道，甚至做到看脸就能知道对方的顾
虑是什么。

小鱼（化名）是黄成革工作中遇到的学历最高的一位服刑
人员，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毕业，因盗窃罪被判入狱。“和他谈减
刑假释、监狱政策，他比你还精通。任何手段都打动不了他。”
看着小鱼夸夸其谈的样子，黄成革有些担心，“我能看出他浮夸
背后的空虚和弱小，其实他很需要帮助”。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朋友吗？为什么家人不来见你
吗？”在一次谈话教育中，黄成革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小鱼沉默
了很久，继而嚎嚎大哭。

在黄成革看来，要达到教育改造的预期效果，就必须让服
刑人员直面自己的错误，再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影响他们，“要做
到这些，就必须真正走进服刑人员的心”。

黄成革的确把每位服刑人员放进了心里，习惯有事没事就
去监舍里转转。

“黄某某，你病刚好，多吃点，等下我让他们再给你舀点菜！”
“李某，听说昨儿女儿来会见了？怎么样，亲不亲？”
……
这是黄成革与服刑人员最日常的互动。“即使你再懂他，再

了解他，如果心里装不进他，也是徒劳。服刑人员最在意的就是
日常的关心。这表示你心里有他，他得到了重视。”黄成革说，用
真心换人心，这正是他13年来从事入监教育收获的最大心得。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8日

(2016)浙0324民破24号
本院根据温州联旺鞋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

年8月26日作出(2016)浙0324民破2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
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蒂叁家鞋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有关温州蒂叁
家鞋业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
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现就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
年10月14日以前，向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邮政
编码：325027：联系人/联系电话：陈聪/0577—88122671]
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本院定于2016年10月21日上午9：00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
二款之规定，温州蒂叁家鞋业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
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
规定，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温州蒂
叁家鞋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东、财务管理人员
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
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
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管理人
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
财产及业务的询问；7、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
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破2号

本院根据永嘉县国家税务局的申请，作出(2016)浙
0324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宾迈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永嘉海天会计师事务所为

温州宾迈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温
州宾迈服饰有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有关温州宾迈服饰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
行程序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仲裁
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温州宾迈服
饰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
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温州
宾迈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忠明、财务管理人员
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
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
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
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6、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
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7、法定代表
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二、温州宾迈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
10月13日前，向温州宾迈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浙江省永嘉县江北街道罗浮大街148号1楼（建设银
行清水埠支行隔壁）；邮政编码：325100；联系人/联系电
话：金辉/0577-67332169，陈龙云/0577-67252069]申报
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宾迈服
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宾迈
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本院定于2016年10月20日上午8：30在本院会
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658号

胡彩华：本院受理金丐虎与被告胡彩华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离婚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
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在永嘉县人民
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6946号

王佐友：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及高丽萍、陈健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4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028号

浙江工控电气有限公司、薛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你们及浙江中继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索能电气有限公司、胡建伟、余顺祥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9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029号

浙江工控电气有限公司、薛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你们及浙江中继科
技有限公司、浙江索能电气有限公司、胡建伟、余顺祥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2月19日上
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087号

佘立明：本院受理原告单雄峰诉被告佘立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019号

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品棠诉
王云华、陈献全、海宁中嘉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盐官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4954号

姚庆（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409304628）：本
院受理原告马玉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1771号

戚玲芳、柴国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177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77220元、手续费9960元、
利息（含复利）641.41 元、滞纳金 97.49 元，合计 87
918.90元（利息、滞纳金已计算至2016年2月7日，以后
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支付原告实现债
权费用5275元；若你们未按期清偿前述款项的，原告对
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366号

金水根、唐学梅、阳素梅、曹培清：本院受理的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金水根、唐学
梅、阳素梅、曹培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23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15号

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盛玲、盛晓勇、湖州广
盛百货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朝、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中支行
与被告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盛玲、盛晓勇、湖州
广盛百货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朝、湖州龙喜百货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311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171号

湖州广盛百货有限公司、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浙江百川世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巫纪芬、苏金
朝、盛晓勇、盛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
行织里支行与被告湖州广盛百货有限公司、湖州盛太市
场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百川世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巫纪
芬、苏金朝、盛晓勇、盛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31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817号

毛火林：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华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年
12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汪倩、
人民陪审员施根泉、陆伟东。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562号

吴彩勤：本院受理原告沈熊诉你、钟桂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762号

范建红：本院受理原告邱伟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
民初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277号

张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周彦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13日15时0分在
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545号

浙江志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刘苏淮：本院受理浙
江荣欣钢构有限公司诉浙江志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刘苏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因浙江荣
欣钢构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523民初3545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021号

张红萍、郭红兵：本院受理郑竞诉张红萍、郭红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二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利息；2、二被告承担
原告律师代理费6000元及财产保全保险费750元；3、判
令原告对抵押财产拍卖、变卖价款按法律规定的顺序
优先受偿。4、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逾
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余文尧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许旻一、人民陪审员徐颖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1月
29日上午9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这位擅长“读心术”的监狱民警讲课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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